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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的背景情况
民用机场是综合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航事业的发展，加快机场建设速度，增加航空网络密度，提高服务水平，保障运营安全，成效显著。我省现有民用运输机场15个，机场数居全国第4位，已形成以昆明长水机场为枢纽，丽江、西双版纳、芒市机场为重要节点，其它支线机场为支撑，通用机场为补充的机场网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建设民航强省、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等系列意见措施，推动云南民航事业加快发展，近期还将出台民航强省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民航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将航空产业定位为我省重要的战略产业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取得突破性成效进程中最具先行优势的领域。
机场运营安全是民航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关系到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2011年7月1日施行的《云南省民用运输机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我省民用运输机场的保护、民航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条例制定距今已逾12年，随着国家航空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场管理规章的进一步完善，现行《条例》已不适应云南机场保护的需要：一是通用机场保护相关规定缺失；二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规定缺失；三是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等机场保护新规定、新要求与现行《条例》规定不一致；四是政府机关改革带来的部门职责调整、机构名称和行业标准称谓变动；五是部分规定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机场保护的要求。
为解决上述问题，保持机场的适航技术条件，保障民航航班安全、维护机场秩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进行《条例》修订工作非常必要。
2、 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共8章55条，分为总则、机场保护规划、机场净空保护、机场电磁环境保护、机场运营安全保护、机场控制用地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
《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保护民用运输机场的职责，以及机场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等；强化了机场保护和运营安全，对机场净空保护、电磁环境保护、运营安全保护、控制用地保护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机场净空保护规划；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经航行评估认定影响飞行安全的，由机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民用航空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净空保护区域外，经航行评估认定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高大建筑物、构筑物，由机场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飞行安全障碍灯和标志，并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条例》体现了地方特色。针对西双版纳、丽江、芒市等机场所在地少数民族群众在举办重大节日活动时有放飞猎鹰或者施放高升、孔明灯等传统习俗，容易引发飞行安全隐患的实际，《条例》规定，因举办民族重大节日活动，确需在净空保护区域内放飞猎鹰或者施放高升、孔明灯等的，举办单位应当提前15日向机场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举办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答复的时间、地点、内容开展活动。
三、草案修订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机构改革带来的部门职责调整、机构名称和行业标准称谓变动的问题；二是通用机场保护相关规定缺失的问题；三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规定缺失的问题；四是机场净空、电磁环境等机场保护新规定、新要求与现行《条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五是机场管理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四、拟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是对部门职责调整、机构名称和行业标准称谓变动部分进行调整；二是增加通用机场保护的相关规定；三是增加无人机管理的相关规定；四是对现行《条例》规定与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等机场保护新规定、新要求不一致的进行调整；五是补充完善机场保护禁止性行为相关条款；六是依据相关单位工作职责调整，对现行《条例》法律责任相关条款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